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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会议  

2005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2 日，萨格勒布  

临时议程项目 11 

审议《公约》的一般状况和实施情况  

萨格勒布宣言草案 

主席提交  

我们，《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

约》缔约国的代表，齐聚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重申一年前我们在历史性的“实现

一个没有地雷的世界”内罗毕首脑会议上所作的承诺。  

我们仍一如既往地决心巩固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就，维持并加强根据《公约》

开展的合作，并竭尽全力迎接我们在实现《公约》的普遍性，销毁储存的地雷、清

除雷区和援助受害者方面所面临的挑战。  

我们第一次在东南欧这个饱受杀伤人员地雷影响的地区开会，这也对全世界表

明了我们的责任感。尽管最近冲突不断，但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还是都加入了《公

约》，正在合作落实《公约》的条款，并决心在最近的将来使这一地区摆脱杀伤人

员地雷的祸害。  

我们坚持认为，通过认真落实《公约》的各项规定和《内罗毕行动计划》的宗

旨，我们将真正地在永远结束杀伤人员地雷给所有人造成的痛苦方面取得重大进

展。  

在萨格勒布，我们极为满意地注意到过去一年来在执行《内罗毕行动计划》方

面取得的进展：  

(1) 自内罗毕首脑会议以来，［4］个国家批准或加入了《公约》，从而使

接受《公约》规定的关于结束杀伤人员地雷所造成痛苦的全面解决办

法的国家达到［14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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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前共有 134 个缔约国不再拥有杀伤人员地雷储存，总共销毁了近

3,800 万枚地雷。  

(3) 苏里南报告说它履行了从其管辖或控制下的雷区清除所有杀伤人员地

雷的义务，与保加利亚、哥斯达黎加、吉布提和洪都拉斯一道都实现

了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里程碑。  

(4) 在报告对为数众多的地雷幸存者负有责任的 24 个缔约国中，许多缔约

国都制定了具体的目标，作为从目前到 2009 年《公约》第二次审议会

议这段期间提供协助的指导方针。  

然而，我们注意到仍存在着巨大的挑战：  

(5) ［47］个国家尚未批准或加入《公约》，其中一些国家仍在继续使用

或生产杀伤人员地雷或拥有大量杀伤人员地雷储存，或者令人特别关

切。此外，若干非国家武装行为者仍在继续使用杀伤人员地雷。  

(6) ［13］个缔约国仍然必须履行其销毁杀伤人员地雷储存的义务。  

(7) ［46］个缔约国仍然必须履行从其管辖或控制下的雷区清除所有杀伤

人员地雷的义务，其中有 22 个缔约国必须在 2009 年第二次审议会议

召开之前履行这一义务。  

(8) 24 个对为数众多的地雷受害者负有责任的缔约国需要继续竭尽全力

以具体、可以量度和切实有效的方式作出反应，而有能力援助它们的

缔约国应该对需要援助的缔约国提出的优先援助事项作出反应。  

《内罗毕行动计划》所载的 70 项建议依然是克服这些挑战的指导原则。此外，

为了来年有重点地作出努力，我们欢迎《萨格勒布进度报告》及其中确定的 2006

年优先事项。  

我们认识到履行《公约》义务的紧迫性，也认识到我们对受地雷影响的社区、

地雷幸存者和子孙后代的责任：我们已承诺要给他们带来一个没有杀伤人员地雷的

世界。  

 

--  --  --  --  -- 

 


